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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以下簡稱

本系），為激發學生之專題研究、創意表現及問題解決能力，特訂定弘光

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課程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課程說明 

(一)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統整學生在校所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之專業知識，

透過實務專題研究或實務商品、創新服務研發，達到理論與實務應用結

合之目的。 

(二) 課程開設 

專題為本系必修課程，分為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一)及問題解決導

向實務專題(二)。專題成績不及格者應重修，重修需以隨修的方式進行，

重修時，指導老師、組員皆可重新安排。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一)開設於三下，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二)

開設於四上，皆為一學分二小時。 

(三) 實施時程 

各學期相關措施與時程包含專題申請、專題競賽、專題報告繳交時間，

依該學期學校行事曆，由本系專題課程召集人於開學三週內擬定，經系

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三、專題研究小組組成 

(一) 以小組方式進行，每組以五至八人為原則，於開始執行專題前一個

學期末提出小組名單，經指導老師同意後將申請資料繳交至系辦，始

成立專題小組。 

(二) 專題成員由學生自行召募組成，遇有小組人數超過或不足時則由專

題負責老師協助協調並經系務會議討論後確認分組。 

四、指導老師 



 

專題指導老師以本系專兼任教師為主，每年級每位教師以指導參組為上限。

學生若要邀請非本系教師或校外專家擔任共同指導老師，需經校內指導老

師和系主任同意。 

五、專題異動 

學生因故須更換指導教師時，應填寫「專題異動申請單」，並經原指導老師、

新指導老師、專題課程召集人及系主任同意簽章後送至系辦備查。若更換組

員或專題題目時，填寫「專題異動申請單」後經指導老師及專題課程召集人

同意簽章後送至系辦備查。 

六、專題成績評定 

(一)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一)評分項目與比重：出席率 30%、組員互

評成績 30%、指導老師評分 40%。 

(二)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二)評分項目與比重：出席率 20%、組員互

評成績 20%，指導老師評分 60%；代表系參加校內外競賽每人最高加

五分；跨領域應用之專題每人加二分。 

(三) 出席率以組員參與小組討論的時數比率由指導老師參酌評分。 

(四) 組員互評成績依組員的參與度、貢獻度、團隊合作及負責態度由其

他組員進行評分。 

(五) 指導老師評分依專題計畫書與專題成果報告的內容完整性與邏輯

性、文字表達能力、研究方法適切性、專題成果之創新與貢獻度進行

評分。 

七、專題進度 

(一)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一)：執行專題第一學期第十六週繳交組員

互評成績表及出席率統計。 

(二)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二)：執行專題第二學期之開學後第十至第

十一週辦理系專題發表，確切時間依校院學生專題競賽時間調整公

告。系專題發表結束後第四週繳交專題成果報告及組員互評成績表及

出席率統計。 

八、專題競賽推薦 

為拓展學生視野，各專題小組都需報名參與校外競賽至少一次；且經本系專

題發表評定優良者需代表本系參加本校醫療健康學院學生專題競賽，若經



 

推薦拒絕參賽者需獲系主任同意，未經同意拒絕參加者，經系務會議討論依

情節輕重進行懲處。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1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2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7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2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